
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

几条和平谈判建议

鉴于目前两岸分离已久，年轻世代分歧较大的情况，我认为：实

施以“和平谈判为主，军事促统为辅”的国策，采取“明示战略、暗

备战术”的指导方针，通过军事制裁等方法，促进实质谈判，以实质

谈判求统一的方式，是可行的。

为完成祖国的再次统一，以尽量照顾台湾人民的诉求为主要手段，

谋求祖国统一的实质性推进和形式统一为原则，特提出以下和平统一

建议：

1．尊重台湾名声需求，承认中华民国的地方性存在事实。以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共同组建中华命运联合体或人类命运联

合体。大陆地区省区以联合体中央政府直辖地省区方式、台湾地区

以地方一级自治政府辖区方式，加入中华命运联合体或人类命运联

合体。

2．联合体直辖地乃冠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最高公民委员会

作为联合体直辖地的执政机构，其领袖为首席委员，取代原国家主

席执政领袖职责；大陆行政机构（国务院）保持不变，作为最高公

民委员会下属的行政机构。

3．台湾地区乃冠名中华民国，台湾地区政府体制可保持不变。

4．联合体中央政府由大陆政府兼职代理（临时），台湾地区政府



作为联合体地方一级自治政府存在，两者在政治地位上平等，在执

政委员选举上实行各选各的，在礼仪性元首和联合体国会议员上实

行统一普选。联合体国会兼任大陆议会。

5．大陆撤销国家主席职务，将礼仪性元首职责分出，由两岸人

民选举的联合体主持，行使礼仪性元首职责。

6．联合体主持作为联合体的礼仪性元首，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

象征。在职责上，仅行使礼仪性政务，不得介入两岸实质性政务。

但在事关团结的事情上，且议而不决、纷争不断的情况下，有团结

协调权和息争权。联合体主持一旦做出以息争为目的决定，联合体

成员理应遵守，维护团结。

7．设置联合体人民代议员大会作为联合体国会，履行讨论建立

联合体共同宪法等事宜。其议员按分区、不分区两种方式选举产生。

分区选举：台湾地区与大陆省区相当，每个省区作为一个选区，每

个选区选举二名代议员。不分区选举：不分区人民代议员总数与分

区人民代议员总数相当，以全联合体作为一个选区，实行按门槛票

数当选制或政党比例代表制选举。

8．在初期，联合体人民代议员大会作为礼仪性国会，选举联合

体主持。在两岸融合成熟后，大陆应当取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

联合体人民代议员大会作为联合体的立法议政机构，大陆地区——

即联合体直辖地，不宜再设置直辖地独立的立法议政机构，以保证

中华民族的团结主体地位。

9．联合体主持作为团结的象征，负责主持联合体人民代议员大



会，平常不具表决权。

中华公民：张德伟

2026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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